
國立中正大學113年社團評鑑說明資料 

壹、活動目的：為考核學生社團績效，獎勵績優社團，鼓舞服務熱忱，提升活動內容，

促進各社團之發展與進步，依據「國立中正大學學生社團評鑑實施要點」辦理。 

貳、參加對象：自願性社團一律必須參加，但於當年二月一日後登記成立之新社團，

得不參加當年度評鑑，自治性社團(系學會)得自由參加。 

參、評鑑方式：主要參考教育部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鑑評分標準，由課外活動組

與學生社團評鑑委員會設計辦理評鑑之。學生社團評鑑委員如於任內擔任任一

社團之社團負責人或幹部者，於評鑑該推薦社團時，應迴避以維公平。評鑑以等

第及文字評估為原則，等第如下：優等、甲等、乙等、丙等、丁等。 

肆、評鑑時程暨注意事項 

一、社團評鑑時程表 

日期 活動 備註 

07/01-08/31 
評鑑線上報名 

及資料上傳 

請至課活組社團評鑑網頁 

完成報名及資料上傳 

09/1－09/27 線上資料評閱 
評委評閱資料 

(不接受補件) 

9/28 面對面評鑑 

採現場詢答方式進行， 

時間及流程將於9/13（五）前 

公告於課活組網頁 

預計10月中旬 評鑑成績將於課活組網頁公告 

 

	  



二、注意事項 

（一） 評鑑範圍為112學年度之社團資料（112年8月1日至113年7月31日）。 

（二）請於期限內完成報名及資料上傳，8/31（六）23:59截止後，恕不接

受補件（以系統顯示提交時間為準）。 

（三）上傳資料包含：組織運作、資源管理、活動績效（規劃與執行）、

活動績效（特色與績效）、自我檢核表等5個資料，檔案格式要求一

律為PDF檔，檔案名稱須依規定命名。 

（四）資料整理建議：應依社團評鑑評分標準，並參考自我檢核表，將各

項資料分門別類，排列清楚易懂，方便評委評閱。 

（五）面對面評鑑當天請社團務必派代表出席應答，各社團代表人數以兩

人為限，除不可抗力因素外，遲到視為放棄面對面評鑑機會。 

（六）社團評鑑網頁網址 

https://evaluation.ccu.edu.tw/p/404-1260-46073.php?Lang=zh-tw 

 

伍、 評鑑內容及標準 

一、 線上資料評閱（佔總成績80％）：由評委就社團上傳之資料進行評

分。 

二、 面對面評鑑（佔總成績10％）：由評委進行現場詢答及評分。 

三、 社團平時分數（佔總成績10％）：由課活組提供平時考核分數。 

四、 詳細評鑑內容及標準如附件一。 



陸、 評鑑獎懲（依據國立中正大學學生社團評鑑實施要點） 

一、 優等：頒發獎狀並酌予補助社團運作經費，社團負責人依本校學生獎懲

要點辦理獎勵，課外活動組並得選派其中若干社團代表本校參加教育部

績優社團選拔。 

二、 甲等：頒發獎狀並酌予補助社團運作經費，社團負責人依本校學生獎懲

要點辦理獎勵。 

三、 乙等：不予獎勵。 

四、 丙等：列為加強輔導社團。 

五、 丁等：次年將不提供社團辦公室之借用與任何補助。連續兩年評鑑丁等

之社團，學生社團評鑑委員會得報請學生事務處審查，經決議通過後方

得令其解散。 

六、 除於當年二月一日後登記成立之新社團得不參加評鑑外，未參加評鑑之

社團，其活動經費申請案不予受理。應參加而未參加評鑑之社團，視同

評鑑丁等。 

柒、優秀社團榮譽義務 

一、 請優等社團於評鑑課程中分享社團營運經驗，或提供評鑑資料供社團

觀摩。 

二、 請優等或甲等社團積極代表本校參加教育部績優社團選拔（全社評）

或彰雲嘉社團評選。代表學校參加全社評或彰雲嘉評選之社團，課活

組將另提供社團補助經費。 

 

 

 

 



國立中正大學113年社團評鑑評分內容及標準 

一、 線上資料評閱（佔總成績80%） 

（一） 組織運作: 

評 分 細 項 評 分 重 點 

組織運作 30% 

(1)組織章程明確、清楚（具有社團宗旨、社員大會的召開與權責、幹部架構及
職務、社員的權利義務、會費的收退方式、選舉罷免等規範）。 

(2)組織章程適時修訂並詳實紀錄（條文修訂前後之說明、各次修正時間詳實記
載於組織章程名稱下方）。 

(3)訂定社團年度活動計畫（包含行事曆、活動名稱、參與對象、活動時間、所需
經費等）。 

(4)訂定社團發展計畫（具有短、中或長程計畫，內容包含目標、實施策略、具體
項目、經費需求、資源管道等）。 

(5)定期召開社員大會(或系學會大會)或幹部會議。 

(6)社團年度活動計畫之執行程度及執行成效。 

(7)幹部、社員及指導老師資料（校內外指導老師名字、經歷）完備，訂有幹部產
生方式並辦理幹部訓練。   

(8)各項會議或活動記錄詳實並採取數位化紀錄與傳承。 

（二） 資源管理: 

評 分 細 項 評 分 重 點 

資源管理 20% 

(1)推動社團檔案資料數位化及善用社群網頁（軟體）互動。 

(2)訂有財務管理制度，並紀錄社團經費來源、使用原則及運作情形。 

(3)若有設立社團經費的非私人專戶，簿冊與印章是否由專人分別保管，並定期
公告收支概況？若無是否由專人管理並定期公告收支概況？ 

(4)年度經費收支情形詳載於於帳冊、具有社團活動項目及年度總預決算表、核
銷憑證（收據）蓋有稽核印章。 

(5)訂有產物保管制度，財產清冊清楚載列（含圖片）社團器材、設備，包含使
用（借用）及維修紀錄。 

 

  

附件一 



 

（三） 社團活動績效: 

評 分 細 項 評 分 重 點 

1.規劃與執行
30% 

(1)活動計畫周詳、企劃內容充實、具有創意或凸顯社團宗旨之意涵。 

(2)社團依據可得內外資源及人力制定之活動計畫，具有適切性及可行性。 

(3)活動之籌備，能搭配社團組織的規模與架構相互配合。 

(4)活動之宣傳，能利用多元管道進行，方式或議題能引起社團內外成員之關注。 

(5)活動的執行，能召集多數社員參與分工，或根據參與對象擴及到社外人員協
助。 

(6)活動的執行，能根據涉及的專業性，整合社團內外資源合力進行。 

(7)活動結束有召開會議，大型（50人以上）活動有實施問卷回饋分析。 

(8)活動檢討會議紀錄能分析活動的執行成效與特色，並提出往後規劃或改善建
議。 

2.特色與績效
20% 

(1)參與(或主辦)校外或跨校性活動，並呈現出成績、成果或績效。 

(2)協助（配合）學校或社區（民間）團體所舉辦之活動。 

(3)活動參與對象涵蓋社團內、外的人員。 

(4)年度活動計畫內含有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營隊活動、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社
區服務及社會關懷等與教育政策相關的活動。或具有環境教育、智慧財產權、
人權保護、性平教育、反毒宣導等配合政策融入活動之情形。 

(5)活動的特色主題概念清晰，契合社團理念、展現出學校文化或社團傳統。 

(6)活動的特色能呈現出創新、創意或結合社團關注議題。 

二、 面對面評鑑（佔總成績10％）: 

評 分 細 項 評 分 重 點 

資料評閱 

問題釋疑 
對於評鑑委員就線上資料、自評表評閱後之相關問題進行說明與釋疑。 

 

  



 

三、 社團平時分數（佔總成績10%）: 

評 分 細 項 評 分 重 點 

社團平時分數 

10% 

(1)活動申請及場器借用：包含活動申請及場器借用缺失紀錄,社辦檢查紀錄。 

(2)社團交接:是否於期限內完成社團交接程序。 

(3)社團配合度及整體表現(含政策融入):各輔導老師給分(包含活動及行政配合
度、會議出席情況、經費核銷情況、配合政策融入及其他事項等)。 

 

*提醒社團：從112學年度開始，有報名並參加社團聯席會及社團幹部工作坊的社團(依簽

到冊)，會在社團評鑑的平時考核分數額外加分。


